
[image: image1.wmf]
[image: image2.wmf]
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
第十六期(2012/2013年度)資助申請須知
	注意:
	1) 請仔細閱讀以下申請資格及評審準則後才填寫本申請表。
2) 請以打字機或印表機清楚填印本申請表。
3) 請填妥申請表內各部份，並於2012年3月30日(星期五)下午5時30分或之前交回本基金秘書處(有關詳情請參閱第四頁之備註)。
4) 每份表格只供填寫一項計劃。
5) 本基金不會向每項申請計劃設定申請金額之上限。
6) 所有申請結果將以書面通知，日期為2012年9月底前。
7) 申請表的中文版及英文版可於本基金網頁下載。請盡量以中文填寫申請表。
8) 除有助本基金考慮該申請的基本有用資料外，請不要附上其他文件，否則將被退回。


	申請資格:
	本基金透過資助本港及中國(包括澳門)計劃，以宣揚基督的愛心及分享精神。
申請資助之計劃，必須:
1) 是本港或中國(包括澳門)的事工; 及
2) 屬宣教、醫療健康、教育或社會服務性質


	評審準則:
	A) 本基金特別考慮資助的範圍如下: 

(1) 本地及中國(包括澳門)合作事工
(2) 照顧邊緣人士需要的計劃
(3) 照顧時下特別需要的計劃
(4) 照顧籌款較困難或較難有其他資助的計劃
(5) 照顧內地健康/醫療性質的發展計劃，但須有關機構嚴格監管
(6) 有創意的計劃
(7) 培訓專才計劃
(8) 由基金資助開展的延續性計劃(需順利開展及按時呈交中期報告)
B) 申請機構之可信性
C) 申請項目之持續性
D) 本基金不考慮資助的範圍如下:
(1)  個人獎學金之計劃
(2)  禮拜堂/綜合大樓等興建計劃


	查詢:
	電話: 2689 2155 (林小姐)；電郵: sec@cnf.org.hk



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
第十六期(2012/2013年度)資助申請表
甲部份
	1. 申請教會/機構/團體*

	   a) 名稱：
	中文：

	
	英文：

	      地址：
	

	      電話：
	
	 傳真：
	

	
	

	   b) 總負責人：
	*先生/女士/牧師

	      職銜：
	

	      電話：
	
	 傳真：
	

	
	
	
	

	   c) 類別(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 自負盈虧   ( 政府資助   ( 其他，請注明： 
	


2. 申請計劃名稱(不得多過20個字) [必須提供中英文名稱]
	中文：

	英文：


3. 計劃簡介(不得多過100個字)
	

	

	

	

	

	

	

	


	4. 計劃負責人
	

	姓名：
	*先生/女士/牧師
	職銜：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如與上述地址不同)
5. 計劃性質(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
宣教事工
(
醫療健康
(
教育服務
(
社會服務
6. 計劃類別(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
新計劃






(
現有計劃之延續
7.
計劃年期(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 )
a)
( 少於一年或一年



( 一至兩年


( 兩至三年





( 超過三年，請注明：        


b)
開展日期：         年        月        日

c)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8.
需撥款日期(如申請獲批)：            年           月            日
9.
計劃總支出(另須夾附下列(a)至(e)項之詳細預算表，包括數量及單價)
	項目
	支出（*港幣/人民幣）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共

	a) 興建費(例如:工程、裝修，同時必須夾附報價單)
	
	
	
	

	b) 傢俱器材(包括電腦軟件)
	
	
	
	

	c) 一般支出(包括租金)
	
	
	
	

	d) 人工
	
	
	
	

	e) 其他
	
	
	
	

	合共
	
	
	
	

	
	總共
	


10.
計劃之其他收入來源(請於適當空格內加 (;並須注明每年之實際收入數目)

a)
(有（請注明）：
	
	
	收入（*港幣/人民幣）

	(捐獻：
	
	

	(籌款：
	
	

	(政府資助：
	
	

	(租金：
	
	

	(貨品銷售：
	
	

	(其他：
	
	

	總共：
	


b)  (沒有
11.
申請資助金額(已減去上述第10項之收入)
	項目
	支出（*港幣/人民幣）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共

	a) 興建費(例如:工程、裝修)
	
	
	
	

	b) 傢俱器材(包括電腦軟件)
	
	
	
	

	合共
	
	
	
	

	c) 一般支出(包括租金)
	
	
	
	

	d) 人工
	
	
	
	

	e) 其他
	
	
	
	

	合共
	
	
	
	

	總共
	
	
	
	


12. 如計劃現正或曾經接受過本基金的資助，請列寫下列資料:
	計劃之參考編號
	批款日期
	撥款金額 (*港幣/人民幣)

	1
	
	

	2
	
	

	3
	
	


13.
計劃目的、重要性及受惠者
(請說明 i) 計劃目的，ii) 主要項目，iii) 所針對的問題，iv) 計劃如何進行，v) 對受惠者的益處，及vi) 如屬興建項目，請附上預計之施工進度表及照片；內容必須盡量精簡)。
14.
兩位獨立諮詢人(非申請機構職員或董事)的姓名、電話及通訊位址 
	1)

	2)


15.
附上申請機構的有關文件 (如曾接受過本基金資助的計劃，請不用遞交a-e項)
a)
申請機構之註冊團體證明副本
b)
申請機構之慈善團體證明副本
c)
申請機構之年報或事工報告(過去三年)
d)
申請機構之核數師報告或財務報表(過去三年)
e)
申請機構之機構宣傳冊子/單張
f)
母機構認可(如申請者乃某機構轄下單位或服務之一，申請必須先取得母機構認可後方可遞交；母機構請填寫第5頁乙部份；如沒有母機構者，不需填寫乙部份。)
g)
優先次序排列表 {如同一申請者或母機構（包括其轄下單位及服務）同時遞交多過一份申請表，該申請者或母機構須把有關申請計劃按最後一頁的格式排列優先次序及提供排列先後的理由。}
h)
其他，請注明：　　　　　　　　　　　　　　　　　　　　




	總負責人簽署：
	

	姓名(正楷)：
	

	日期：
	

	
	

	
	

	教會/機構/團體*印章：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備註：
1. 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有絕對的權力考慮接納或不接受或拒絕接受任何資助申請而無須向有關機構交待理由。
2. 填妥之申請表正本(第1至第6頁，單面打印)連同 
i) 六份申請表影印本(雙面影印)； 
ii) 上述第15項之影印本乙份；及 
iii) 申請表的電腦光碟副本乙份(必須用“Word”格式儲存) 
須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五)或之前一併郵寄(以郵戳為準)，或於該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送至香港新界大埔全安路11號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J座7樓6室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秘書收，傳真本、網上傳送本及逾期申請表將不獲考慮。
3. 凡多過一項計劃申請者，須把優先次序排列表(最後一頁)連同所有有關申請表一併遞交；屬同一母機構的申請者，優先次序排列表及所有有關申請表則須經母機構一併遞交。
乙部份　母機構認可／排列優先次序
如申請者乃某機構之轄下單位或服務，母機構之總負責人須填寫下列第一及第二部份。如同一申請者或母機構（包括其轄下單位及服務）同時遞交多過一份申請，申請者或母機構須把有關申請按下一頁的格式排列優先次序及提供排列先後的理由。
1.
本人確定該申請已由本機構評估及
a)
認可／不認可*該申請，及
b)
建議資助整項計劃　　　　　　　　　（*港幣/人民幣），有關結算如下：
	項目
	支出共

	a) 興建費
	

	b) 傢俱器材
	

	c) 一般支出
	

	d) 人工
	

	e) 其他
	

	合共
	


2.
本人的意見如下：
	a)
	對計劃的意見：

	
	

	
	


	b)
	對資助申請的意見：

	
	

	
	


	負責人簽署：
	

	姓名(正楷)：
	（母機構總負責人／核准代表）
*先生/女士/牧師 

	職銜：
	

	母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日期：
	
	印章：
	


* 請刪去不適用者








(申請者／母機構名稱)之申請計劃優先次序排列表
	優先次序
	計劃名稱及
排列先後的理由
	申請資助金額(*港幣/人民幣）
	#建議資助金額(*港幣/人民幣）

	
	
	項目
	金額
	合共
	項目
	金額
	合共

	第一
	
	興建費:
	
	
	興建費:
	
	

	
	
	傢俱器材:
	
	
	傢俱器材:
	
	

	
	
	一般支出:
	
	
	一般支出:
	
	

	
	
	人工:
	
	
	人工:
	
	

	
	
	其他:
	
	
	其他:
	
	

	
	
	
	
	
	
	
	

	第二
	
	興建費:
	
	
	興建費:
	
	

	
	
	傢俱器材:
	
	
	傢俱器材:
	
	

	
	
	一般支出:
	
	
	一般支出:
	
	

	
	
	人工:
	
	
	人工:
	
	

	
	
	其他:
	
	
	其他:
	
	

	
	
	
	
	
	
	
	

	第三
	
	興建費:
	
	
	興建費:
	
	

	
	
	傢俱器材:
	
	
	傢俱器材:
	
	

	
	
	一般支出:
	
	
	一般支出:
	
	

	
	
	人工:
	
	
	人工:
	
	

	
	
	其他:
	
	
	其他:
	
	

	
	總共 :
	
	
	
	


備註：
# 此欄由母機構填寫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





檔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本基金填寫)





請勿遞交此頁








1

